	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表

	事業單位基本資料
	事業單位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行業別:

	
	事業單位勞工人數:（外國籍係指需申請聘僱許可之外籍移工）
本國籍   人。男性:  人；女性:  人。
外國籍   人。男性:  人；女性:  人。

	勞雇雙方協商

減少工時人數
	實施無薪休假勞工勞務提供地：新北市　　　區
本國籍　　　　人（男性:　人；女性:　人）
外國籍　　　　人（男性:　人；女性:　人）
共計        　人（男性:　人；女性:　人）

	實施無

薪休假
	期間
	　　　　年　   月　   日 至 　  年 　  月　   日

	
	方式
	每日減少____小時，或每週減少____日，或每月減少___天

	※請務必確認
	□協議書有載明：
  1.實施前原約定工時(請註明為月薪制或時薪制)
  2.實施前原約定之每月應領工資
  3.減少工時實施期間、實施方式(建議以每月減少方式約
    定，可約定區間，如每月減少3~5工作天)

  4.減少工時後每月應領工資

□實施期間未超過3個月。

□按比例減少薪資，且減少後薪資不低於最低工資。
  （115年為月薪：29,500元；時薪：196元）
□勞工確認後簽名；單位用印大小章。

	應備文件
	󠄁通報函
󠄁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表
󠄁實施勞工名冊
󠄁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(正本，或影本蓋與正本相符章)
※受景氣影響相關說明
  請詳述受景氣或疫情影響而業務緊縮營運困難之事實，如有相關佐證
  資料亦可一併提供，例如：

󠄁近一年到最新1期事業單位營收收入變化表(401營業稅申報書) 

󠄁近一年度到最近1期銷售、營收、來客量、訂單、訂房入住率/佔房
  率統計、活動行程表…等單位內部自製統計表
上述表格文件備妥後，請通報勞工勞務提供地勞政主管機關。
如勞務提供地於新北市，請寄至
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7樓
【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關係科收】


